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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評鑑辦法」。 

附修正「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評鑑辦法」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評鑑辦法 
修正條文 

 
第一條    依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至少每四年對學校特殊教育之成效辦理一

次評鑑，或依學校評鑑週期併同辦理。 

第三條    評鑑對象為本縣所轄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生就讀之學

校。 

第四條    本府為辦理特殊教育評鑑相關事宜，應組成評鑑會。 

      前項評鑑會置委員十一至二十一人，由本府教育處就各領域相關專家學

者、教師組織代表、家長團體代表、行政代表等遴聘之；任一性別委員人數，

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評鑑會委員聘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 

      評鑑會召集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副召集人由本府教育處副處長兼

任，執行秘書由本府教育處承辦科長兼任。 

第五條    評鑑會之任務如下： 

          一  審議評鑑實施計畫。 

          二  訂定評鑑之申復、申訴處理程序。 

          三  處理受評鑑學校之申復相關事項。 

          四  轉請申訴評議會處理受評鑑學校之申訴。 

          五  確認評鑑結果。 

          六  召開評鑑檢討會，提供特教發展、資源規劃與建議。 

          七  審議其他與評鑑相關事項。 

第七條    評鑑流程為公布評鑑實施計畫、各校辦理自評、委員執行評鑑及辦理成

效追蹤。 

第八條    評鑑實施之六個月前，應公告評鑑實施計畫與受評學校，並辦理相關說

中華民國110年4月19日 
府法制字第1100127202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高級中等以

下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
育評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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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會。 

第九條    本府於當(梯)次所有學校評鑑結束後三個月內，完成評鑑結果報告初

稿，送各受評鑑學校。 

     對評鑑報告初稿不服之受評鑑學校，於初稿送達後十四日內，得向本府

提出申復；申復有理由者，本府應修正評鑑報告初稿；申復無理由者，維持

評鑑報告初稿，並完成評鑑報告書及評鑑結果。 

     評鑑結果經評鑑會確認後，本府應公布之。  

     對評鑑結果不服之受評鑑學校，於結果公布後十四日內，得向本府提出

申訴；申訴有理由者，本府應修正評鑑結果，並公告之。 

第十條    各級學校接受評鑑後，於評鑑報告書公布後二個月內，就未通過項目或

待改進事項提出改善措施或計畫，本府教育處應列管各校改進情形，視需要

予以輔導。 

第十一條    對評鑑結果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未達標準者應予追蹤輔導，如下一

年度未能改善者，相關人員將列入年度考核。 

第十二條   評鑑委員及參與評鑑相關人員對評鑑工作所獲取之各項資訊，應負保密

義務。 

       委員之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府教育處每年應編列預算辦理評鑑工作。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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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展延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1名。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展延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王俸鋼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科
專科醫師，有效期間自 110 年 4 月 6 日起至 116 年 4 月 5 日止。 

  二、指定醫師應每 6年接受 18 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關機
構、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完成前
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前 3 個月，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延以 6 年為限。未於期限內完成展延
者，其指定資格自動失效。 

  三、指定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及違反本法或其他醫事相關法令規定，
情節重大者，本府依法廢止及其指定。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陳力源醫師，執業場所變更為彰化基督教醫療

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陳力源醫師，指定有效期間不變，為 106 年 8 月 17
日起至 112 年 8 月 16 日止。 

  二、指定醫師應每 6年接受 18 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關機
構、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完成前
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前 3 個月，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延以 6 年為限。未於期限內完成展延
者，其指定資格自動失效。 

  三、指定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及違反本法或其他醫事相關法令規定，
情節重大者，本府依法廢止及其指定。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展延本縣指定精神科專科醫師 1名。 

依據：精神衛生法及指定精神醫療機構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3 日 

府授衛醫字第 1100121835 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1 日 

府授衛醫字第 1100138739 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1 日 

府授衛醫字第 110013876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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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展延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鹿港基督教醫院蔡佩蓉醫師為本縣指定精神科
專科醫師，有效期間自 110 年 4 月 27 日起至 116 年 4 月 26 日止。 

  二、指定醫師應每 6年接受 18 點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經其認可，由相關機
構、團體辦理之強制鑑定、強制住院及強制社區治療相關教育訓練課程。完成前
項課程者，得檢具證明文件，於指定有效期間屆滿前 3 個月，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展延;經審查通過者，每次展延以 6 年為限。未於期限內完成展延
者，其指定資格自動失效。 

  三、指定醫師喪失精神科專科醫師資格者及違反本法或其他醫事相關法令規定，
情節重大者，本府依法廢止及其指定。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京丞資源國際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0 年彰化縣資源回收

綜合管理計畫」。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74 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2 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 110 年 3 月 24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工作。 

    (二)辦理資源回收物排出組成及含量分析工作。 

    (三)推動資源回收形象改造作業、關懷計畫與村里資源回收站之輔導、推廣及
精進工作。 

    (四)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宣導工作。 

    (五)協助辦理環保署考核工作，並建立轄內完整績效考核制度。 

    (六)協助推動社區或大廈等資源回收工作。 

  三、對於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環境工程科，地址：彰化市健
興路 1 號，電話：04-7115655 分機 622。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春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0年度彰化縣柴油車排

煙檢測站操作維護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10年3月24日起至110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柴油車目視判煙稽查及不定期稽查等相關作業。 
    (二)辦理柴油車及施工機具通知檢測、執行檢測、告發等相關作業。 
    (三)田中站、彰濱站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驗及相關維護作業。 
    (四)受理民眾檢舉高污染柴油車之檢測通知等相關作業。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8 日 

府授環工字第 1100121128 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8 日 

府授環空字第11001171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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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可能或可疑涉有非法地下油行之潛勢地點、柴油車車輛油品硫含量取樣送驗工
作。 

    (六)執行柴油車自主管理及保檢合一措施相關作業。 
    (七)自主管理通行合格證期限屆滿車輛定期通知檢測。 
    (八)已認證保養廠現場查核及展延相關作業。 
    (九)縣內柴油車黑煙改善維修廠商現況調查、建檔及認證相關作業。 
    (十)規劃評估推動柴油車空氣品質維護區相關作業。 
    (十一)辦理柴油車相關宣導作業。 
    (十二)利用車籍資料連線查詢系統，辦理柴油車車輛禁動、解動等相關作業。 
  三、另油品硫含量檢測項目委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證之合格檢驗測定機構台旭環境

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新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0年度彰化縣營建工程

污染管制及空品淨化區管理計畫」。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6條第1、2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10年4月8日起至111年4月7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執行本縣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案件(含網路申報案件)輔導申報、審查、收

費、資料收集彙整及建檔。 
    (二)執行本縣營建工地巡查輔導、科技輔助查核、資料收集建置及替代污染防制設

施申請案審查等工作。 
    (三)推動本縣營建工程污染減量管制、營建工程認養洗掃道路、施工機具排煙不透

光率官能判定、建置營建工地雲端智慧化管理及辦理法規說明會等相關事宜。 
    (四)辦理本縣空氣品質淨化區與空氣清淨綠牆新申請設置說明會、計畫書審查、執

行進度及追蹤等。 
    (五)執行本縣空氣品質淨化區之巡查、評鑑、碳匯調查、告示牌製作與資料建置更

新等作業及推動媒合認養事宜。 
    (六)協助本縣紙錢集中清運工作。 
    (七)辦理本縣民俗信仰活動問卷調查。 
    (八)推動本縣轄內廟宇配合環保祭祀並訪查祭祀行為及辦理環保祭祀政策宣導說

明會。 
    (九)辦理溪州資源回收廠淨爐科儀。 
    (十)製作紙錢集中袋及祭祀疏文。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委託京丞資源國際有限公司執行本縣環境保護局「110 年彰化縣資源回收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3 日 

府授環空字第1100124933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4 日 

府授環工字第 11001287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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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及管制工作計畫」。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74 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16 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 110 年 4 月 9 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15 日止。 

  二、委託事項： 

    (一)加強辦理資源回收宣導工作。 

    (二)辦理資源回收責任業者及販賣業者管理重點巡查取締工作。 

    (三)辦理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申報及相關環保巡查作業。 

    (四)執行廢機動車輛回收清除貯存作業。 

    (五)推動執行機關及其他單位加強辦理垃圾減量、廚餘回收再利用工作。 

  三、對於本公告如有疑義，請電洽本縣環境保護局環境工程科，地址：彰化縣彰
化市健興路 1 號，電話：04-7115655 分機 610。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公告  
主旨：公告 110 年 3月份轄內執行廢棄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料表乙份(機車 7 輛，

詳如清冊)。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之 1規定。 
公告事項： 
 一、清冊內車輛原車主如需領回，限自公告日起 1 個月內持車籍資料至新建祥行洽領

（彰化縣秀水鄉明山街 13-6 號、電話：04-7692535），逾期則依廢棄物處理。 
  二、凡廢棄車輛經拖吊至貯存場後，車主欲領回一律需繳交拖吊費及保管費。 

局 長 江 培 根 
 

機車引擎資料表 
數量 編號 廠牌 車種 顏色 移置時間 鄉鎮市 地點 引擎號碼 

M0301 EN00MS-
TOO-993 

山葉
49 

機車 白 110031110 彰化巿 介壽北路 142 號
對面 

E-805788 

M0302 EN00MS-
ZYQ-395 

三陽
49 

機車 綠 110031110 彰化巿 菜市街 50巷(關
帝廟旁) 

GG189824 

M0303 EN00MS-
TUH-941 

比雅
久 49 

機車 白 110031110 彰化巿 彰益街87之 6號
(彰化國宅)南邊
門口右邊 

P1012739 

M0304 EN00MS-
DOR-380 

三陽
49 

機車 黑 110031109 彰化巿 中山路一段 405
巷人行道上 

EU009174 

M0305 EN00MS-5
37-JKA 

三陽
125 

機車 黑 110031109 彰化巿 中山路一段 405
巷人行道上 

FD293910 

M0306 EN00MS-J
YP-452 

三陽
124 

機車 黑 110031109 彰化巿 中山路一段 405
巷人行道上 

GY6D-261826 

M0307 EN00MS-
KIU-827 

光陽
124 

機車 銀 110031111 福興鄉 彰鹿路六段 631
號 

GY6B-311342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2 日 

彰環工字第 1100022447 號 
附件：110 年 3 月份轄內執行廢棄

車輛占用道路拖吊引擎資
料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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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第2屆「彰化縣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紀念建築、史蹟、文化

景觀文化資產審議會」110年度第1次會議開會通知單及會前現場勘查會勘通知
單各1份予應受送達人共計4人（如附清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80及81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規定辦理審議程序。 
  二、本府以110年4月7日府授文資字第1100118071號開會通知單、110年3月31日府授

文資字第1100108846號會勘通知單通知在案，茲因王鑫河君、黃桂森君、王玉
琴君、陳國昌君等4人土地登記謄本住址無法投遞或已遷出戶籍等因素致上開文
件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旨揭開會通知單及會勘通知單存放於彰化縣文化局（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3號；
電話04-7250057分機2430)，受送達人請於公告之日起20日內於辦公時間（星期
一至星期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內前往領取，逾期視同送達，特此公告。 

縣 長 王  惠  美 
 

地號 編號 姓名 地址 

彰化縣埔心鄉二
重段 897 地號 1 王鑫河君 510 彰化縣員林市南潭路 1巷 30 弄 35 號之 13 

 
 
彰化縣埔心鄉二
重段 898 地號 

2 黃桂森君 116069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2段 25 巷 20 之 7 號 2樓 

3 王玉琴君 51007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里 14 鄰三義路 26 號 

4 陳國昌君 10024 臺北市中正區文北里 11 鄰杭州南路一段 71 巷 6之 1號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員林保安堂曾春泉洋樓」指定為本縣縣定古蹟。 
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暨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4、5條規定辦理。 
  二、第1屆「彰化縣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紀念建築、史蹟、文化景觀文化

資產審議會」109年度第4次及110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  

一、「員林保安堂曾春泉洋樓」指定為本縣古蹟。 
(一)名稱：員林保安堂曾春泉洋樓。 
(二)種類：宅第。 
(三)位置或地址：彰化縣員林市光明里民生路78號。 
(四)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１、古蹟建築本體：古蹟本體坐落於彰化縣員林市員林段144、144-1、144-2、
144-3地號之部分土地，附屬建物為東側改建及原建築牆面，坐落於144、
156-10地號之部分土地，面積為372平方公尺。 

      ２、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彰化縣員林市員林段144、144-1、144-2、
144-3、154-1、156-6、156-8、156-10等8筆地號之部分土地，面積為935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2 日 

府授文資字第1100123453A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1份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3 日 

府授文資字第1100118085B號 
附件：土地複丈成果圖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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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尺。 
  二、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一)指定理由： 
      １、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者：曾春泉為日治、光復後員林地區著名醫

生，於員林鎮志、花壇鄉志均有立傳，其子曾煥仁亦為員林名醫，父子兩
代對地方之醫療史具有高度歷史意義。本建築除看診外，兼具休憩與家居
生活於一體。 

      ２、表現各時代營造技術流派特色者：本建築興建於日治昭和11年（1936），
在風格上採和洋折衷式樣，為當時員林地區洋樓建築之典範。本建築之造
型元素包括寬廣陽台、凸窗（Bay window）、挑簷形式多樣，此外，裝飾
藝術鐵件、多樣色彩之洗石子、精美之馬賽克地坪以及室內樓梯漏窗和欄
杆亦為其裝飾工藝特色，整體而言，本洋樓見證當時之建築美學。 

      ３、具稀少性，不易再現者：日治時期員林地區曾有數棟類似保安醫院之洋樓
建築，但隨著社會及都市變遷，目前僅存本建築，具高度保存意義。 

    (二)法令依據：「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1、2、3款之古蹟指定
基準。 

  三、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及訴願法第1條規定，對於本
案行政處分如有不服，請依據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自行政處分達到或
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彰化縣政府(地址：彰化
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文化部）提起訴
願。 

縣 長 王 惠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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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催繳車號BBJ-0065車輛等222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

費補繳通知單無法投遞公示送達名冊1份。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09年

12-110年1月；公示送達件數：222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欠費補
繳通知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
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補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本府
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欄，並且刊
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由本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領取
(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交通規劃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
取者，以送達論，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本府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56條第3項逾期未繳納者依規定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2 日 

府工規字第1100133251A號 
附件：名冊1份(電子檔共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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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京晏建築師事務所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黃子境。 
  二、身分證字號：N1245＊＊＊＊＊。 
  三、開業證字號：彰縣建開證字第O000046號。 
  四、事務所名稱京晏建築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公園路一段287巷16號。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8108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彰化縣北斗鎮「顏秋男畜牧場」（場址：北斗鎮中寮段273、279地號）

之畜牧場登記證書（農畜牧登字第113648號）1張。 
依據：依據北斗鎮公所110年4月6日北鎮農字第1100004687號函及畜牧法第8-1條規定

辦理。 
公告事項：本縣北斗鎮「顏秋男畜牧場」申請歇業，註銷該畜牧場登記證書。（詳如附

件清冊） 

縣 長 王 惠 美 
 

附件：公告註銷彰化縣歇業畜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清冊 

 
畜牧場名稱 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字號 註銷依據 

顏秋男畜牧場 農畜牧登字第 113648 號 依據畜牧法第8-1條規定公
告註銷畜牧場登記證書 

以下空白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辦理110年度「畜牧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化推動計畫-糞尿水資源化及畜牧

場節能減碳」」、「畜牧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化推動計畫-禽畜糞」設施補助申請之
期限、項目及金額，請查照週知。 

依據：依據「彰化縣政府辦理畜牧污染防治設施補助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申請補助期限：即日起至110年4月30日止。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2 日 

府農畜字第1100122821A號 
附件：公告註銷彰化縣歇業畜牧

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清冊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3 日 

府農畜字第1100124090號 
附件：補助明細表1份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0 日 

府建管字第1100135487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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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請地點：請洽各鄉、鎮、市公所農業課。 
  三、本案相關申請表請至本府農業處網站－便民服務－畜產專區下載

（http://www.chcg.gov.tw/agriculture/），相關證明文件請參照「彰化縣政
府辦理畜牧污染防治設施補助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檢附。 

  四、檢附110年度「畜牧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化推動計畫-糞尿水資源化及畜牧場節能減
碳」」、「畜牧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化推動計畫-禽畜糞」補助明細表各1份(附表)。 

縣 長 王 惠 美 
 

110 年度「畜牧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化推動計畫-糞尿水資源化及畜牧場節
能減碳」補助明細表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補助項目 總補助金額

(元) 
補助場數 說明 

畜牧廢棄物管
理及資源化推
動計畫- 糞尿
水資源化及畜
牧場節能減碳
(110 農管
-3.6-牧-02) 

畜牧場風扇
系統馬達加
裝變頻器 

120,000 6 包含變頻器、風扇開關、溫
度感應器與線材之費用，每
場農委會補助 50%，最高補
助 2 萬元，農民配合 50%， 

畜牧廢棄物管
理及資源化推
動計畫- 糞尿
水資源化及畜
牧場節能減碳
(110 農管
-3.6-牧-02) 

畜牧場廢水
處理系統曝
氣機之馬達
加裝變頻器 

140,000 2 包含2馬力HP(含)以上變頻
器、曝氣機開關、溶氧感應
器與線材之費用，每場農委
會補助 50%，最高補助 7 萬
元，農民配合 50% 

 

110 年度「畜牧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化推動計畫-禽畜糞」補助明細表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補助項目 總補助金額
(元) 

補助場數 說明 

畜牧廢棄物管
理及資源化推
動計畫-禽畜
糞(110 農管
-3.6-牧-03) 

畜牧場堆肥
舍修繕更新 

100,000 2 以畜牧場登記登載有堆肥
舍(面積 18 平方公尺以上)
且確實仍自製堆肥者為優
先補助對象，每場補助總設
置經費 50%，另 50%由受補
助農民自付，每場最高補助
費用不超過 50,000 元。(農
委會計畫補助基準 0303)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換發不動產估價師賴永城先生開業證書。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  
公告事項：換發不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2 日 

府地價字第110011949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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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姓名：賴永城先生。 
  二、開業證書字號：（98）彰縣估字第000010號（印製編號：000025），有效期限：

至民國111年4月14日止。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鼎諭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71巷71號3樓。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辦理「東西向快速公路台76線（0K+000~3K+700）永興至文津路段

新建工程」用地徵收公告及發價通知函予所有權人陳洪老知等人及其全體繼承
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案工程奉內政部110年1月18日台內地字第1100260495號函核准徵收芳苑鄉芳

墘段672地號等35筆土地（分割後為芳苑鄉芳墘段672地號等37筆土地，其中4
筆土地於徵收公告前已辦理協議價購），合計面積3.660703公頃，本府110年2
月8日府地權字第1100042630號公告徵收及通知，並於同年3月2日府地權字第
1100067513、1100067513A、1100067513B號函通知各權利關係人辦理補償費發
放事宜，惟因權利人應為送達處所不明，並經本府向戶政及稅務單位查證後仍
無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公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隨
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路2
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縣 長 王 惠 美 
 
「東西向快速公路台 76線（0K+000~3K+700）永興至文津路段新建工程」

公告及發放補償費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通知文號） 
      彰化縣政府 110 年 2月 8日府地權字第 1100042630A號函

彰化縣政府 110 年 3 月 2 日府地權字第 1100067513、

1100067513A、1100067513B號函   
 

編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 積 
㎡ 

持分 
所有權人 

姓名 
住址              備註 

1 

芳苑鄉 芳埤 691-1 2093.56 全部 1/1 
陳洪老知及其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
永興村永安巷
１２號 

土地編號 25 
陳洪老知（歿）繼承
人陳全省已合法送達 

芳苑鄉 芳埤 691-1 2093.56   
陳洪老知及其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
永興村永安巷
12 號 

農作物編號 6 
陳洪老知（歿）繼承
人陳全省已合法送達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6 日 

府地權字第1100132926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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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芳苑鄉 芳埤 530-1 1870.26 252/8064 
林搖及其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
溝子墘５２９
號 

土地編號 50 
林搖（歿）繼承人林
斗已合法送達 

3 芳苑鄉 芳埤 128-1 387.55 1/4 
洪佛裁及其全
體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
芳苑村７鄰光
明巷３８號 

土地編號 144 
洪佛裁（歿）繼承人
洪筱筠等 3人已合法
送達 

4 

芳苑鄉 芳埤 240-1 374.32 2/12 
洪魯及其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
沙山３６１號 

土地編號 193 
洪魯（歿）繼承人洪
金水已合法送達 

芳苑鄉 芳埤 246-1 199.11 2/12 
洪魯及其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
沙山３６１號 

土地編號 201 
洪魯（歿）繼承人洪
金水已合法送達 

5 

芳苑鄉 芳埤 240-1 374.32 1/12 
洪有定及其全
體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
沙山３６１號 

土地編號 195 
洪有定（歿）繼承人
洪堯本已合法送達 

芳苑鄉 芳埤 246-1 199.11 1/12 
洪有定及其全
體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
沙山３６１號 

土地編號 203 
洪有定（歿）繼承人
洪堯本已合法送達 

6 

芳苑鄉 芳埤 240-1 374.32 2/12 
洪海故及其全
體繼承人 

彰化縣二林鎮
二林２４０號 

土地編號 196 
洪海故（歿）繼承人
洪孟瑜等 2人已合法
送達 

芳苑鄉 芳埤 246-1 199.11 2/12 
洪海故及其全
體繼承人 

彰化縣二林鎮
二林２４０號 

土地編號 204 
洪海故（歿）繼承人
洪孟瑜等 2人已合法
送達 

7 

芳苑鄉 芳埤 240-1 374.32 2/12 
洪六及其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二林鎮
二林２０４號 

土地編號 197 
洪六（歿）繼承人洪
振庭已合法送達 

芳苑鄉 芳埤 246-1 199.11 2/12 
洪六及其全體
繼承人 

彰化縣二林鎮
二林２０４號 

土地編號 205 
洪六（歿）繼承人洪
振庭已合法送達 

以 下 空 白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陳瑞意地政士開業執照[（110）彰地登字第001290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第10條等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瑞意。 
  二、證書字號：（107）台內地登字第028187號。 
  三、執照字號：（110）彰地登字第001290號。 
  四、事務所名稱：金田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田中鎮富樂街59號1樓。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21 日 

府地價字第110013806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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